
 

(本檢核表請放置申請資料第一頁作為封面) 

申請資料檢核表-請申請人自我檢核並勾選已附資料 

(檢附資料請自行勾選，務請備齊全部資料並依序排放， 

資料不齊或未完成檢核勾選者恕不受理） 

申請人姓名： 

就讀學校：東海大學 

科系及年級： 

清
寒
獎
學
金
 

□ 1.申請書（國中階段免附） 

□ 2.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

□ 3.學校證明書 

□ 4.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

□ 5.前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成績單影本 

優
秀
(留

縣
升
學

)獎
學
金
 

1.申請書 

2.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

3.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

4.前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成績單影本 

5.前學期高中職全校排名百分比數證明 

6.國中會考成績或屏東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(不加權)相關證明(留縣升

學優秀)／前一學期各科分數及總平均成績單(留縣升學持續優秀) 

確認已備齊應附資料，申請人簽名： ______________ 

 

  



 

屏東縣114學年度第2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5 年  月  日 

申請人姓名  遷入本縣年月日  性別  

聯絡地址  

身份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申請類別 檢附證件(請勾選) 

一、清寒獎學金 

    研究所 大專 

    高中 高職 

二、優秀(留縣升學)獎學金 

  留縣升學成績持續優秀 

  全校第一/成績優秀 

申請書 

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

清寒證明書(低收入、中低收入)、學校證明書(請詳填附表) 
  【以上三者擇一提供】 

在學證明書相關文件 

前一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成績單影本 

前一學期高中職全校排名百分比數證明 

國中會考成績 

屏東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(不加權)證明 

就讀學校 

校名/校區       東海大學       /        校區 

科系年級              科系    年級 

學制 高中   高職   五專   大學   研究所(碩士博士) 

前一學期 

各科成績 

學業 

1.清寒獎學金：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        (原始分數80分以上/

研究所85分以上)，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。 

2.優秀(留縣升學)獎學金： 

(1)前一學期平均成績         ，總成績排名為全校前百分比

數         。(留縣升學持續優秀) 

(2)國中會考成績         。(留縣升學優秀) 

(3)屏東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(不加權)         。(留縣升學

優秀) 

操行(或綜

合表現) 
無受記過以上紀錄   有記過以上紀錄    

體育         分(70分以上)    免修 

學校審查意見 
□符合   

□不符合 

□本案學生__________確實未領受公費待遇或

政府其他與本要點同性質獎學金(務必填寫) 

學校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學務長： 

審核結果 

(本縣填寫) 

 

(高中職以上階段學生適用/國中免附) 

注意事項： 

1. 請檢齊證件及相關資料，由學校彙整後寄送承辦學校辦理。逾期或個人申請及各項資料填寫不清、

送件資料不齊者，一概不予受理。送審各項資料恕不退還。 

2. 各項成績如以等第計分者，請提供原始分數以利評比。 

3. 學校承辦人用印欄，大專院校請自行將「教務處」調整為「單位主管」，「校長」調整為「學務長」。 

  



屏東縣114學年度第2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學校證明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5 年    月    日 

學校名稱：東海大學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此處加蓋學校戳記或關防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家庭生活情

況暨本案相關證

明 

家庭經濟狀況： 

□單親 □隔代 □外配 □家庭突遭變故：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

居住情況： 

□自有  □租賃  □借住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（請用50～150字詳述學生之家庭狀況、在校表現及申請本獎學金之理由等） 

 

 

 

 

2.出缺席情形 

 

3.獎懲 

 

4.日常生活表現 

 

5.團體活動表

現 

 

6.公共服務 

 

7.校內外特殊

表現 

 

學校審查意見 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一、 導師證明第1至7項分別依行為事實記錄之，不作綜合性評價及等第轉化。 

二、 學校審查意見請力求確實，並於審查後於證明書右上角處加蓋學校戳記或關防。 

 

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國中及高中職以上階段學生適用) 

 


